
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部门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1类、2项）
单位：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检查
	共2项
	

	1
	1
	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
	2
	对盐业管理对象的监督检查
	


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部门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单位：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检查
	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9年1月1日起实施）第四十四条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依法对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因不履行对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进行督导检查职责，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
	行政检查
	对盐业管理对象的监督检查
	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食盐专营办法》（国务院令第696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盐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盐业专营工作
	行政检查
	不履行对盐业管理对象的监督检查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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